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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每班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。」其立法意旨係審酌 5 歲年齡層幼兒即將進入國民小

學階段，所提供教保服務內容偏重教育層面，為利幼小銜接，其教育層面有強化之必要，且

教師於課程設計教學專業性對提升教育意涵有所助益。爰規定招收 5 歲年齡幼兒之班級，應

配置具幼兒園教師資格之教保服務人員至少 1 名，以強化教育意涵，至該班級另 1 名教保服

務人員並未限定教師，由教保員擔任並無不可。 

二、復考量原幼稚園及托兒所人員專業資格要求不同，改制幼兒園後須兼具教育及照顧之需求，基

於師資實際情形及現場人力現況，要求托兒所與幼稚園一致有其困難，爰採「趨中」概念，

係充分考量二種機構差異性之折衷做法，在推動幼托整合時，考量應保障相關人員之現有權

益，爰以各該人員之原有資格及職稱進行轉換，並未影響現職人員之工作權。對於原尚未配

置教師之托兒所，給予 5 年緩衝期，使托兒所有充分時間協助在職人員取得資格及採漸近方

式補足人力。 

三、另為使現職教保員有進修管道成為幼兒園教師，「師資培育法」第 24 條修正條文案，業經本

（103）年 4 月 7 日 貴院第 8 屆第 5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議通過

，放寬幼教專班修習資格，以暢通在職教保服務人員進修管道。 

四、為符膺幼托整合意旨，建構教保服務人員專業體系，爰於幼照法第 23 條規定，教保服務人員

之資格、權益及管理等，於幼照法施行之日起 3 年內，另以法律規範。教育部已研擬「教保

服務人員條例（草案）」，朝「教師-教保員」一元化培育方式規劃，刻正就草案內容彙整各

方意見，俟定案後積極辦理法制作業。 

（四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臺鐵各車站設立電子式投幣置物櫃，

同意外包廠商以「不找零」之寄物櫃提供服務，多年來大慷旅

客之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5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230） 

盧委員針對臺鐵各車站設立電子式投幣置物櫃，同意外包廠商以「不找零」之寄物櫃提供服

務，多年來大慷旅客之慨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經查因國內尚無「自動找零」之置物櫃，為改善此問題，臺鐵局在 3 年前（民國 100 年時）即

已請立約商於臺北站設置「駐點服務人員」提供各項服務及增設兌幣機，並於置物櫃加大「

使用說明」、「兌幣機位置圖」、「服務電話」標示等服務措施，以方便民眾使用。 

二、為再加強服務，臺鐵局已商請立約商著手研發、設計、製造具有「找零」、「退幣」及「取消

」功能之置物櫃，立約商承諾於今（103）年底前推出，讓民眾更方便使用。 

三、在尚未完成更換為具「找零」、「退幣」及「取消」功能之置物櫃前，為服務民眾，臺鐵局因

應措施為： 

(一)原設定 60 秒未完成投幣即取消儲值無法退幣之問題，立約商已於 4 月 22 日完成臺北及

臺中站機台程式之修改，將原設定時間「60 秒」延長為「180 秒」；其他車站目前陸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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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中，立約商承諾於今年 5 月底前，完成全數置物櫃延長時間之設定。若民眾於 180

秒時間內欲取消使用時，螢幕將顯示「按*離開」之取消功能，按*字鍵後即列印「退費

單」；或逾 180 秒時，亦會自動列印「退費單」，民眾即可洽服務人員辦理退費事宜。 

(二)因臺北站使用量最大，立約商將於今（103）年 5 月底前，在臺北站再增設 6 部兌幣機，

並請立約商在臺北站之「駐點服務人員」穿著明顯易辨認之服裝，以利民眾及時諮詢並

提供協助。 

（四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太陽花學運結束後，行政單位應採取

寬容的態度，不應對參與學運學生秋後算帳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4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228） 

邱委員志偉就太陽花學運結束後，行政單位應採取寬容的態度，不應對參與學運學生「秋後

算帳」提出質詢。同時請教育部建議學校老師，對參與學運學生儘量補課，若學生後續衍生司法問

題，學校也應提供法律及心理諮詢協助學生，以降低學運對學生之影響與衝擊所提書面質詢，經交

據教育部答復如下： 

本部向來鼓勵青年學子關心公共事務與國家未來發展，對青年學子參與公共事務也秉持尊重

其表達意見的自由，希有助於提升青年學子民主素養，促進國家社會與民主法治的進步。 

對此次反服貿學生之行為，本部重申對參與學運學生不會「秋後算帳」，並請學校對學生若

有課業或情緒上的問題，應積極主動給予適當協助及輔導。依教師法規定，教師有積極維護學生受

教權的義務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，並維持學習品質；對參與學運學生，教

師可以運用各種方式完成補課，讓學生趕上課業進度。 

本部尊重學生表達意見，但其作為仍應符合法律規範及民主程序。學生後續若衍生司法問題

需借助相關諮詢時，各校均可提供協助，以降低學運對學生之影響與衝擊。期待學生在經歷此一事

件後，更了解民主與法治的真諦，學習尊重多元意見與價值觀，涵養更成熟之民主參與態度。 

（五十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警政署處理民眾反服貿治安維護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8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64） 

邱委員就警政署處理民眾反服貿治安維護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 3 月 23 日及 24 日群眾占據行政院相關安維勤務，依地區責任制，係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及保安警察第六總隊負責規劃執行；至其裝備及警械之使用，均依法令執行；另群眾於 3 月

18 日攀牆侵入立法院，破壞門窗、毀損公物，並占據議場及周邊道路期間，警方為預防再發

生類似狀況，除於相關重要機關積極整備部署外，並架設鐵拒馬等阻材防制，惟該等群眾於 3


